附件：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（毕业）论文检测申请表

	学号
	
	姓  名
	
	导师姓名
	

	学科专业
	

	论文题目
	

	指导教师审查意见（是否同意首次检测）：

指导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论文首次检测结果（全文文字复制比）
	
	检测员
	年  月  日

	指导教师的复检意见（请在相应的“□”中划“√”选择）：

□1、该论文首检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大于等于30%但小于50%，修改后经本人审查，文中参考文献符合规定，标注合理、引文规范，无抄袭行为，同意复检；
□2、该论文首检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大于等于50％但小于75％，同意该生延期一年(预)答辩；同意一年后复检，并按文件规定进行处理；

□3、该论文首检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大于等于75％，本人同意组织专家进行人工鉴定。如鉴定后认定构成剽窃、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，同意按文件规定的办法执行；

指导教师签名：   

年  月  日

	论文复检测结果（全文文字复制比）
	
	复检员
	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：

（说明：本栏仅在复制比值过高，论文进入人工鉴定环节时填写。其它情况本栏不需填写、签名）

主席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1. 请将本表与《研究生学位（毕业）论文送检告知书》正反双面打印。
2. 本表一式两份，研究生一份，检测员留存一份。
研究生学位（毕业）论文送检告知书

一.原则上所有学位（毕业）论文都要进行两次检测，分别为首次检测（以下简称“首检”）和报前终检（以下简称“终检”）。首检时间由各学院结合本单位学位（毕业）申请工作进行情况自行申请。终检由研究生院负责组织，对所有申请学位的论文在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前进行终检。对检测结果的认定以首检结果进行认定，若终检时其学位论文文字复制比超出25%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将推迟讨论其学位。

二. 研究生须填报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（毕业）论文检测申请表》，经指导教师签字同意后方能报送参加首检。

三. 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以检测报告中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为主要依据。

四. 检测结果的认定与处理：

1．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为0%的

由指导教师负责审查并认定学位（毕业）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，引文是否符合规范进行。如无问题，指导教师在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（毕业）论文检测申请表》签署意见，作出同意送审或进行(预)答辩的决定。

对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为0%的论文，学校随机抽取进行盲评。

2．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小于25％但不为0%的

由指导教师负责审查并认定学位（毕业）论文内容中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。根据审查和认定结果，指导教师可作出同意送审或进行(预)答辩的决定。

3．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 值大于等于25％但小于50％的

延期半年（预）答辩。研究生必须对学位（毕业）论文进行认真修改，修改后由指导教师进行严格审核。在首次检测半年后，指导教师在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（毕业）论文检测申请表》签署意见，研究生将修改后的学位（毕业）论文送交复检。复检通过后方可送审或进行（预）答辩。

如复检后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仍大于等于25％，则再延期半年(预)答辩。

4．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 值大于等于50％但小于75％的

延期一年（预）答辩。研究生须对学位（毕业）论文进行认真修改，修改后由指导教师进行严格审核。在首次检测一年后，指导教师在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（毕业）论文检测申请表》签署意见，将修改后的学位（毕业）论文提交复检。复检通过后方可送审或进行（预）答辩。

如复检后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仍大于等于50％，由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3-5名专家对学位（毕业）论文进行人工鉴定。如鉴定后认定构成剽窃、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，将按照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一条第五款，视为“剽窃、抄袭他人研究成果，情况严重的”，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。

5．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大于等于75％的

由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3-5名专家对学位（毕业）论文进行人工鉴定。如鉴定后认定构成剽窃、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，将按照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一条第五款，视为“剽窃、抄袭他人研究成果，情况严重的”，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。
五．除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位（毕业）论文检测外，研究生个人不得私自进行学位（毕业）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。若有违反，一经查证属实，将按照其首次送检“全文文字复制比”值给予相应处理。

六．若研究生提交检测的学位（毕业）论文并非其（预）答辩的学位（毕业）论文或提交的学位（毕业）论文经过技术处理，致使系统无法正确检测的，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，并延期一年（预）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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